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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粤海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
上市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

债券业务中心反馈函（公）〔2026〕第19号

广东粤海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依据相关法规对2026年3月16日受理的广东粤海水务投资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上市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反馈意见：
1.发行人首次申请发行公司债券。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41,868.55万元、-103,934.09万元、-128,971.89万元和4,714.44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7,142.14万元、105,191.76万元、-88,027.67万元和-65,433.94万元，速动比率分别为0.97、0.93、0.95及1.05。报告期末，发行人受限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37.69%。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主要投资活动现金流出的具体投向、预计收益实现方式和回收周期；
（2）补充披露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正转负的原因；
（3）补充披露受限资产明细、受限原因、目前状态；
说明上述事项对本次债券偿付能力的影响，请主承销商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收款总额合计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45.71%、50.17%、53.83%和51.77%。2024年末，发行人非经营性往来占款余额为104,141.69万元，占2024年末总资产的比例为3.57%。请发行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2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2025年修订）》第十二条规定，补充披露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划分的依据；
（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前五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的账龄、回款情况、未来回款计划，结合主要对手方资信情况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以及应收款项规模较大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请主承销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规定，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回复意见。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日前向本所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延期时间最长不超过30个工作日。未在上述期限内回复意见，且未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或者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但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的；或者未在延期时间内提交前述相关材料且未申请中止审核的，本所可作出终止审核的决定。反馈回复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的，请以楷体加粗标明。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本所审核人员（姓名及电话附后）。



审核员：覃先生、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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